养老待遇重核申报业务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申报表
1.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待遇重核申请表》（附后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附件材料
1.修改出生日期的，需提供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《全国干部人事档案审核专用干部专项任免审批表》。若无，则提供组织人事部门对其出生日期修改校对的材料。
2.修改参加工作时间的，提供组织人事部门对其工龄修改校对的材料复印件。
3.修改退休时间、享受待遇时间的，提供退休批文、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基金核减（离退费追加）单》复印件。
4.修改实际缴费年限的，提供历史缴费记录的材料。
5.变更视同缴费年限的，提供该段年限的档案材料复印件以及个人工作简历表。
6.修改职务职级及工资档次的，提供最新的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基金核减（离退费追加）单》和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（退休）审批表》复印件
7.检察院、法院实施员额制退休人员需提供《关于确定XX同志员额内法官、检察官的职务（职级）和级别档次的函》
8.修改特殊人员标志的，提供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（退休）审批表》复印件或者单位说明函

以上纸质材料需盖单位公章。

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待遇重核申请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更正项目
	变更情况说明
	备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需说明的情况：

负责人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单位经办人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备注：待遇重核结果出来时，单位经办即应通过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或机关社保中心窗口查询打印《计发表》，并交由退休人员核对表上“待遇基础信息”。

